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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启示与哲学分析:构建高校学生处分申诉和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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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司法领域中涉及公权力案件的和解制度启示入手, 论述了在和谐社会背景下,

允许学校与学生就处分尺度等问题和解,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设想。并从价值哲学、辩证法与

实践论三个方面分析了要不要选择学生申诉和解制度; 从结构与功能论的角度分析了应当怎

样构建学生申诉和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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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谓高校学生处分申诉和解就是指, 在大学生

对处分不服提起申诉的过程中,允许学校与学生就

处分的尺度等问题进行协商,以达成一个双方都能

够认可的结论, 通俗地说,就是以调解方式处理学

生申诉。

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司法在公权力领域已

经引入了行政诉讼和解、刑事和解制度,以便更好、

更快地解决纠纷, 达到案结事了目的,实现社会和

谐。那么,在有类似公权力性质的学生处分申诉纠

纷过程中,引入和解制度, 解决学校与学生纠纷, 实

现校园和谐,也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设想。

一、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瓶颈

从现行制度和传统理论来看,学生申诉是不适

用和解。其主要瓶颈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权力不可处分

和解的本质特征要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 其实

质就是协调促成争议双方通过让步找到平衡点、达

成凉解,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但是协调的前提是

争议双方对于自己的权力 (权利 )能够自由处分,

即能够放弃或让渡。基于这种观点, 人们认为和解

是学校把国家授予的权力进行交易和出让。而传

统理论认为国家将权力赋予学校的同时, 也赋予了

其必须依法行使、不得放弃或让渡的义务, 即不得

自由处分其行使的管理权。学校的职权从另一个

角度说就是职责, 职权与职责是统一的, 是一个事

情的两个方面。放弃职权, 不依法行使职权, 就是

不履行义务,就是失职。因此,学校在行使权力的

过程中,不得擅自通过让步与管理对象 (学生 )之

间实现和解。

(二 )校园公共利益不可出让

由于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往往涉及校园公共利

益,如果允许学校把法律授予自己的权力与学生做

交易, 必然意味着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

被出卖,出让管理权必然损害学校公共利益。

(三 )达成和解意愿的真实性要求

传统理论认为, 在和解中, 如果双方的地位不

平等, 地位优越的一方就可能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对

方,从而使对方违心地接受或同意和解方案, 合意

的真实性也就无法保证。而在学生申诉中正是学

校与学生之间的地位绝对不平等,使得学生申诉和

解丧失了存在基础。

(四 )师道尊严的严肃性要求

传统的思想中, 师道尊严是至高无上的, 不允

许学生说三道四,更不允许向师道尊严挑战。现代

政治理论也认为,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管理需要权

威和威信, 权力就是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和威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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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不容许社会和个人挑战的, 当然也不能拿权

力象青菜一样可以讨价还价, 否则, 学校的权威和

威信将荡然无存。

二、和谐社会催生新思路

而实际上,在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案件中实行

和解制度也只是近两年来的事情,正是由于上述的

一些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行政诉讼、刑事

案件中实行和解也一直是个禁区。应当说,涉及公

权力的行政纠纷对社会影响程度和对社会公共秩

序的影响范围要比学生申诉大的多, 尤其是公诉刑

事案件,涉及国家的根本秩序,涉及犯罪,其程度、

范围、社会后果等都远远超过学生申诉。

司法制度作出的让步, 是司法制度本身的发

展,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在 !中共中央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就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

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如果说在校园范围内的学校与学生纠纷能否

通过和解来解决还不能确定的话,就让我们来看看

司法制度中的行政诉讼和解、刑事和解给我们的

启示。

2007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护的若干意见 ∀, 提

出了要 �探索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 2007年 3

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和解在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 ∀中又指出: 对

行政诉讼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参照民事和解的原则和程序, 尝试推动当事人和

解。2008年 2月 1日起施行的 !关于行政诉讼撤

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规定,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

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 可以建议被告

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后可以申请

撤诉。 这为行政诉讼和解预留了充分的空间。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认为,这种处理机制是新

形势下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有效制度,是实现案结

事了, 促进 �官民  和谐的要求。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

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 司法机关据此

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给予从宽处理, 并使犯罪

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法律制度。因此刑事和解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6年 10月 11日,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提出 �实行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 标志着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作为我党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正式出炉。

2006年 11月 3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率先出台了

!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 (试行 ) ∀, 到

2006年 12月,全省检察机关已对 197件刑事案件

进行刑事和解, 并作出不起诉处理,取得了很好的

法律和社会效果, 成为助推和谐社会建设的利器。

2007年 11月 26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

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

(试行 ) ∀的通知,开始有条件地实行刑事和解。随

后,全国各地的检察院、法院纷纷效仿。最近,最高

人民检察院,也在拟定有关司法解释,并向社会征

求意见。

和谐是人类社会最珍贵的价值、最美好的的状

态,是人们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谐社

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更追求

实现和谐的社会。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主

要部分,因此,在校园立法上,也要积极构建和解制

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促进

校园和谐。而建立学生申诉和解制度是和谐校园

制度的重要内容。

三、构建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哲学基础

(一 )价值判断 ∃ ∃ ∃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选择

基础

所谓价值是指存在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对于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选择与否就要对学生申诉和

解作出价值评价。

正确判断价值, 调节价值冲突, 做出正确的价

值权衡与价值抉择,是实践的一个难题。人类活动

中最难做出的抉择是在各种 �价值  , 即各种 �好  

之间进行权衡和抉择。这一抉择的困难,首先在于

价值主体的确定,即确定谁是这一实践活动的受益

者和受害者。在确定了价值主体的前提下,最困难

的事情就是确定实践活动中真、善、美、利各种价值

的权重。在现实中,往往需要在真、善、美、利之间

做出权重上的权衡和做出必要的取舍。而这种权

衡和取舍恰是体现权衡者价值观和境界的关键。

因此,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对于学生申诉和解

制度的选择与否就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念?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受益者是谁? 随着社会

的发展,我们对学生申诉和解制度有什么需求?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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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申诉和解制度能够满足我们什么需要?

一个自觉发展的社会应有其明晰的基本价值

观或价值理念。这一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鲜明

地标示和体现该社会的本质规定和本质特征, 同时

又对该社会的发展起根本性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明

确表达社会的需要。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正是我

们建立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价值观基础, 也是我们

对学生申诉和解进行判断的价值标准。

1. 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我们党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实践发展需要而

提出的 �和谐社会  , 其侧重和突出的基本价值观

或价值理念是 �和谐 。因此, 可以说,和谐是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

和谐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

有其特殊的价值蕴含和实践指向。首先, 和谐具有

动力功能。和谐与差异、竞争一起构成社会发展的

动力, 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次, 和谐具

有定向功能。和谐作为运动的结果, 体现为一种社

会理想、境界和目标。最后, 和谐具有调节功能。

和谐为协调、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原则和方法。

另外,校园和谐核心与基础首先就在于学校与

学生之间的和谐,在于师生的和谐。

2. 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文本,对于学校来说就是以学生为本, 以

学生发展和身心健康至上。

随着这种人本观的理念的确立, 构建学生申诉

和解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校园纠纷, 有利于校园和

谐,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需要。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确立学生申诉和解制

度是我们解决纠纷的合理选择。学生申诉和解制

度是学生申诉法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

统一。

(二 )对立与统一 ∃ ∃ ∃ 学生申诉矛盾双方和解

的辩证基础

1. 纠纷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

的辩证基础首先体现在纠纷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

统一的相互关系之中。所以, �学生申诉 所标示

和追求的应当是 �化解矛盾  。

2. 就统一性与斗争性这一矛盾的双方而言, 作

为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哲学基础,其侧重点是矛盾

的统一性。就此而言,统一性与斗争性两者在矛盾

中的地位并不是均等的,而是两点之中有重点。因

此,矛盾不同方面侧重点的存在是客观的, 是不依

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实践的不同阶段

和不同需要,会分别把矛盾的不同方面提到首位上

来。就目前而言,重视矛盾的统一性,求同存异, 是

符合现代教育发展方向的。

这样, 从化解矛盾和追求统一的角度来说, 构

建学生申诉和解制度是符合矛盾发展规律的。

(三 )目的与实践 ∃ ∃ ∃ 学生申诉与时俱进的发

展基础

学生申诉的目的与实践是虽着时代的发展而

发展, 不同的制度设计目的就会有不同的实践, 当

然,实践的不断深入,又会促进目的的提高。

人类创造价值的实践也必须遵循人的需要、目

的等内在的尺度,使客体发生合目的性的变化。尺

度引导实践,实践发展尺度,目的决定实践,实践围

绕目的。

那么, 随着实践的发展,学生申诉理念的改变,

学生申诉制度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申诉是

为了解决纠纷, 而和解可以更好地解决纠纷, 学生

申诉和解制度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四 )结构与功能 ∃ ∃ ∃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构

建设想

结构和功能范畴是揭示事物内部的构成方式

和事物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并要求从结构

和功能的相互关系上去考察事物,事物的结构决定

着事物的功能, 功能又反作用于结构,二者要相互

适应、相互协调。那么, 学生申诉和解制度的功能

发挥也就必然要有与其相协调的结构。这里既包

括学生申诉和解制度本身的内部结构,也包括学生

申诉和解制度与整体学生申诉制度的协调。

1.从整体的结构协调上来看,学生申诉和解程

序应当设置在申诉审理完毕之后,申诉委员会对具

体行政行为已有初步判断,而不能像民事诉讼那样

在审理前就可以和解。原因在于学生申诉的基本

功能是对学校处分行为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进行

审查。

2.从功能发挥上来看,学生申诉和解制度应当

在学生申诉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一般不允许学生

与处分作出单位私下和解,防止和解制度的滥用。

3.和解程序的启动以学生申诉委员会依职权

主动启动为主, 当事人申请启动为辅,坚持自愿的

原则。

4.在学生申诉中,不得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就具

体行政处分的合法性进行和解,不得违反法律, 损

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第三人利益。同时,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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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委员会在作出复查决定前对学校的具体处分

行为提出建议, 允许学校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分

行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具有

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 是国家长治久

安的基础,而学生申诉和解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高度一致的, 对

于和谐校园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因此, 我

们要积极改造现有的学生申诉制度框架, 不断丰富

和应用和解理论, 从而为依法治校、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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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en lightenm ent and philosophic analysis:

constructing app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system for student punishm ent

ZHANG Q ing�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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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 ased on reconc ilia tion sy stem o f public r ights cases in judicia l fie ld, th is paper d iscusses that under the backg round

o f ha rmon ious soc iety, the schoo ls are a llow ed to reconc ile students punishm ent, ana ly zes w he ther appea ling and reconc ilia tion

system of students punishm en t shou ld be cho se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uch as value philosophy, dialecticm ethod o f ana lysis,

practicability and expounds how to construc t appea ling and reconc ilia tion system from the ang le o 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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